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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度。

五、推动多双边经贸合作

（一）支持区域经贸一体化，推动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谈判。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制定关税

谈判方案，大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

判。2019年 11月 4日，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

理宣布 15个成员国（除印度外）已结束全部 20个章节的文本

谈判和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在全球经济低迷、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一成果对维护自由贸易体系、

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据 2018年数据，15个成员国人

口、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额、吸引外商投资流量均占全球总量

的 30%左右，RCE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协定，为改善本地

区及世界贸易投资环境作出贡献。

（二）促进贸易多元化，全面发展贸易伙伴。积极推动中日

韩自贸协定、亚太贸易协定谈判进程。推动结束中国 –巴基斯

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审核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有关

法律文本及关税减让表，配合完成协定签署工作。与挪威、斯

里兰卡、海合会、以色列、巴勒斯坦、巴拿马、柬埔寨等积极商

建自贸区，在税委会机制下研究制订有关关税谈判方案。

（三）充分落实关税谈判成果，树立和巩固负责任大国形

象。根据已签署并生效的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对 26个

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进一步降税的

有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澳大利亚、

韩国、格鲁吉亚的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根据内地与港

澳货物贸易协议，对原产于港澳的进口货物全面实施零关税。

随着最惠国税率的降低，相应调整亚太贸易协定项下孟加拉

和老挝特惠税率。

（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履行国际贸易规则。积极参与

世贸组织改革谈判相关工作，推进世贸组织电子商务议题谈

判。继续做好世贸组织补贴通报相关工作，配合做好补贴规则

及中国应对建议研究工作。

（五）开展贸易救济，维护公平贸易环境。履行税委会职

责，依法做出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调整税率的决定。

2019年共办理 18个案件，涉及欧盟、美国、韩国等 10个国家

和地区，马铃薯淀粉、太阳能级多晶硅、白羽肉鸡等 17项产

品，涵盖征收反倾销税、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在反倾销措施期

终复审期间继续征收反倾销税、调整反倾销税税率、继续征收

反补贴税等 5种案件类型。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

财政预算管理

2019年 ,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收支预算管理，加快财政

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中央部门预算管理、绩效

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加强收支预算管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一）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减收。中央财政按照年初预算

安排，采取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加大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调入力度、适当增加部分中央财政赤字等措施弥补

减税降费带来的减收。同时，指导地方统筹采取增加国有企业

上缴利润、加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力度等方式筹集财政

收入，缓解收支矛盾。

（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除重点、

刚性项目外，其他项目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同时，督

促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落实年初既定的一般性支出压减 5%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压减力度，节省更多资金用于支持重点

建设和民生改善。

（三）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为确保实现预算平衡目标，中

央财政带头把紧预算关口，严格控制预算追加事项，除应急救

灾等支出外，预算执行中一般不追加预算，也不出台增加当

年支出的政策，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资金，

并要求各地将严控预算追加作为年度工作重点。

（四）加大对地方资金支持力度。考虑到地方收支矛盾突

出，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年初预算安排对地

方转移支付超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力度是近年来最大

的，其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老少边穷地区转移

支付等地方可统筹使用资金增幅达到两位数。同时，适当提高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规模，分别比上年增加 1000亿

元、8000亿元，减轻地方安排预算的压力，腾出更多资金用于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

（一）继续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积极推进分领域改革，报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教育、科

技、交通运输等领域改革方案。同时，出台《基本公共服务保

障地区标准备案暂行办法》，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地区

标准制定原则、备案要求等内容。

（二）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报请国务院印发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

方案》，明确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调整完善增值

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

（三）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按照中央与地方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求，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

移支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三大类，厘

清各类转移支付的边界和定位。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简化分

配因素，激励地方将财力下沉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方面，

推动建立单独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清单管理和建立控制机

制 ；专项转移支付方面，规范资金管理，健全定期评估和退出

机制，推进预算公开。

三、推进部门预算改革，规范部门预算管理

（一）全力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不折

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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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出。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国防、武警、债务发行

付息等重点和刚性支出以及中央部门机构正常运转、组织实

施重大改革和重要政策所需经费。继续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经费保障，及时办理经费预算划转等事宜，支持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相关改革。推动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工作。

（二）加强基本支出预算管理。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原则，逐步将全部基本支出事项纳入标准体系建设范畴。进

一步扩大定员定额管理范围，将符合条件的行政单位、参公单

位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纳入定员定额管理。健全基本支出标

准调整机制，根据国家工资津补贴政策变化等、机构职责、经

济社会发展和物价水平、财力可能等情况予以调整。

（三）改进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进一步做实项目库，严格项

目入库管理，推动项目支出预算与支出政策衔接匹配，列入预

算安排的项目全部从项目库中选取。扩大项目预算评审范围，

中央部门开展项目预算评审实现全覆盖。强化预算评审结果运

用，将评审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上限，并建立评审结果与预算

安排挂钩机制。实施重大项目评估清理，推动改进项目管理、

调整完善支出政策。推进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印发《财政

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本级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

四、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预算透明度

（一）完善预决算公开制度体系。在前期已出台《地方预

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等制度规定的基础上，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的要求，2019

年 8月印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

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明确基层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公

开的内容、依据、主体等，推进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

（二）不断提升中央预算透明度。2019年公开中央财政预

算23张报表，公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分地区预算表，并增加

公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42个具体项目分地区情况。2019年

共有102个中央部门公开部门预算，较上年增加13个 ；向社会

公开50个项目情况及绩效目标，较上年增加14个，实现中央部

门预算公开的部门个数和项目个数双增加。继续在财政部门户

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集中展示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信

息，并在中国政府网同步公开，便于社会公众浏览查询。

（三）推进中央决算公开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2018年中央决算后，公开全国财政决算 44张报表，较上年增

加公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相关决算报表。同时，有 93个中央

部门公开 2018年部门决算以及“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

预算绩效评价结果、政府采购支出、国有资产占用情况等内

容，其中，绩效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公开绩效自评结果

的项目数量达到 235个，比上年增加 68个 ；公开重点绩效评

价结果的项目数量达到 81个。

（四）全面提高地方预决算公开水平。落实地方政府债务

信息公开办法，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参考表样，上线全

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推动地方债务信息公

开。在财政部门户网站设立“省级预决算公开专栏”，加强地

方预决算公开信息整合。加大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考核检查

力度，督促地方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

五、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健全绩效管理体系

（一）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贯彻落实。为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财政部统筹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截至 2019年底，31个省份印发贯

彻实施意见，中央组织部、海关总署等 40多个中央部门印发

了本部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或方案，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等 70多个部门设立了专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构

或明确职责分工，充实绩效管理人员力量，为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提供组织保障。

（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围绕建立“全方位、全

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目标，补齐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短板”。陆续印发《中央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

行办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南》等多项制度办法，并组织编制

《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2019年版）》，其中包括

16个行业领域、73个行业类别、360多个资金用途、3000余条

指标，并试点应用于 2020年预算编制。

（三）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一是加强绩效目标

管理。结合预算评审和审计问题整改，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力

度，对绩效目标与资金额不匹配、不明确的项目，大幅削减预

算资金。二是做实绩效运行监控。对预计无法完成、进度滞

缓、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的项目及其产出指标分别通过红灯、

黄灯、蓝灯预警，并及时反馈主管部门，督促其加强绩效监控

结果应用。三是强化重点绩效评价。完善财政评价常态化机

制，组织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对 49项重点政策和项目开展绩效

评价，涉及资金 5000多亿元。四是加强绩效结果应用。及时

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反馈被评价部门和单位，督促其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绩效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

压减低效无效资金。

（四）健全预算绩效考核和公开机制。一是组织开展中央

部门和地方 2018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对先进部门和

单位公开通报表扬，并加强与中组部沟通，推动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考核结果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二是持续推动绩效信

息公开，2019年财政部将中央部门本级 50个重点项目、所有

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专项转移支付、大部分政府性基

金项目绩效目标，20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82个中央部

门 265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或参

阅，提升政府预算的透明度。

（五）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一是汇总分析扶贫项

目绩效目标情况，及时发现目标填报中出现的准确性、规范

性、完整性等方面的问题，并督促地方整改。相关省份完成约

14万个项目绩效目标填报工作，填报进度较上年明显加快，

填报质量不断提高，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二

是组织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开展扶贫项目绩效自评质量督查和

绩效目标填报质量抽查工作，按照即查即改的原则，对工作中

发现的具体问题，及时反馈地方财政部门整改，对提高扶贫项

目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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